
证券代码：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北宜化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5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

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湖北宜化”）

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限售股份，该部分股

份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，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

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

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，解除限售的股东 11 名，解除限售股份数量

合计为 109,494,95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3505%。 

 

一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同

意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

监许可〔2023〕1072 号）同意，公司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 160,000,000

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，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

总股本由 897,866,712 股增加至 1,057,866,712 股。 

二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

1.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 

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11 名股东承诺：自湖北宜化本次发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，不转让所认购的股份。 

2.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

了上述承诺。 

3.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

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，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。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1.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

四）。 

2.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 11 名，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合计为

109,494,95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3505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
号 

股东名称 
持有限售
股份数量
（股） 

本次解除限
售股份数量
（股） 

本次解除限售股
份占公司无限售
条件股份的比例 

本次解除限售
股份占公司总
股本的比例 

1 
宜昌城发资本控股
有限公司 

20,202,020 20,202,020 2.25% 1.91% 

2 
宜昌高新投资开发
有限公司 

30,303,030 30,303,030 3.38% 2.86% 

3 
宜昌市新中盛资产
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

10,101,010 10,101,010 1.13% 0.95% 

4 
财通基金管理有限
公司 

9,595,959 9,595,959 1.07% 0.91% 

5 UBS AG 5,050,505 5,050,505 0.56% 0.48% 

6 
宜昌兴发投资有限
公司 

10,101,010 10,101,010 1.13% 0.95% 

7 
湖北安琪生物集团
有限公司 

4,040,404 4,040,404 0.45% 0.38% 

8 伍文彬 4,040,404 4,040,404 0.45% 0.38% 

9 
诺德基金管理有限
公司 

6,161,616 6,161,616 0.69% 0.58% 

10 
兴证全球基金管理
有限公司 

9,292,929 9,292,929 1.04% 0.88% 

11 
济南国惠鲁银产业
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 

606,063 606,063 0.07% 0.06% 

合计 109,494,950 109,494,950 12.20% 10.35% 



四、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 

股份类型 
本次变动前 

变化数（股） 
本次变动后 

股数（股） 比例 股数（股） 比例 

一、限售条件流通
股/非流通股 

160,049,521 15.13% -109,494,950 50,554,571 4.78% 

二、无限售条件流
通股 

897,817,191 84.87% 109,494,950 1,007,312,141 95.22% 

三、总股本 1,057,866,712 100.00% 0 1,057,866,712 100.00% 

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。 

五、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人”）认

为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；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要求；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

履行了其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；截至本核查意见

出具日，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保

荐人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

项无异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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